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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擬定臺中市豐原區翁明段 659 地號等 16 筆土地都市

更新事業計畫」公聽會紀錄 

時  間：105 年 5 月 30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0 時 0 分 

地  點：本府陽明市政大樓 4-1 會議室 

主  席：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蔡專門委員青宏 
記錄：吳俊煒 

出列席單位及人員：（略，詳後簽到簿） 

壹、業務單位報告：略。 

貳、討論事項與會人員意見： 

一、 張朝珍先生（摘錄，詳附件意見書）： 

（一） 有關都更前估價方式，可以理解這是估價公司依據「不動產估

價技術規則」對都更前土地成本之必要方式，但是都更後之土

地價值是公、私有合併為一體之整體價值，理應無各別土地之

差價，因此希望應採用都更後利益均等共享原則，評定公、私

有土地每坪價值為均等與予權利價值變換分配，不應再採用各

別土地價值比例換算。 

（二） 私有土地與公有土地間之價值比例問題，然在以政府不該與民

爭利原則下，雙方應可採用議價方式就都更後公、私有土地每

坪價值均等之協議達成共識，共同促使本都更案早日完成，開

創地方繁榮。 

二、 以下無。 

參、決議： 

一、 本次公聽會出席人員意見納入會議紀錄，並作為臺中市政府都市更新

及爭議處理審議會審議參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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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本次會議後如有提供書面意見，倘非本計畫處理範疇，仍請本府相關

機關納入市政業務推展參考。 

三、 會後倘有相關意見，請於 1 周內提送書面意見表，送業務單位彙整，

供後續審議會審議之參考。 

肆、臨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散會（上午 12 時 30 分） 

 










